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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基本情况
1.中石油平凉分公司寨河加油站：该加油站位于崆峒区寨河乡闫湾村S216线，该建设项目占地面积1533m2，建筑面积93.23㎡；油罐区设SF双层油罐2具，其中汽油罐1具，柴油罐1具；安装加油机1台，油枪2支，建24.45m2加油机罩棚1座。该加油站于2023年11月15日开工建设，2024年10月建成，2025年10月20日通过崆峒区发展改革局组织的联合验收。
2.庄浪县刘庙福军加油站：该加油站位于庄浪县大庄镇刘庙村二社08号，该建设项目占地面积2336.26m2，建筑面积240㎡；油罐区设SF双层油罐4具，其中汽油罐2具，柴油罐1具；安装加油机4台，油枪8支，建460m2加油机罩棚1座。该加油站于2024年9月开工建设，2024年12月建成，2025年11月28日通过庄浪县发展改革局组织的联合验收。
二、资料审核情况
以上2座加油站申报资料，经崆峒区、庄浪县商务局初审，以正式文件向市商务局提出申请，市场秩序科按照《成品油流通管理办法》《甘肃省成品油流通管理实施意见》有关规定，对该2座加油站申办《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》资料，再次进行审核，均包含以下申办必须提供资料：
1.《办理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申请》；2.《成品油零售企业经营资格申请表》；3.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；4.竣工验收意见；5.营业执照；6.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及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；7.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；8.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；9.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》；10.《环保验收意见》；11.防雷防静电检测报告；12.计量检定证书；13.法人身份证明。
经审核，申报资料齐全完整，符合申办《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》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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